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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法定語文 (根據第 4D條修改文本 )(雜項 )令》  
小組委員會文件  

 
"Advocate(s)"及 "advocacy"的相對應中文版本  

 
 
  在 2007年 7月 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一名議員要求法律事
務部擬備一覽表，列出在香港法例中 "advocate(s)"及 "advocacy"的相對應中
文版本。  
 
"Advocate(s)"的中譯本為 "出庭代訟人 " ⎯⎯  附件 1 
 
《高等法院規則》 (第 4章，附屬法例A)第 62號命令第 1(1)條規則  
《高等法院規則》 (第 4章，附屬法例A)第 75號命令第 30(3)(d)條規則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2(1)條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31(1)(c)條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31A(2)(c)條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31A(3)(b)條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31A(5)條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74C(i)條  
《認許及註冊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B)附表表格 3 
《認許及註冊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B)附表表格 5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2(1)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2(2)(a)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2(2)(b)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2(2)(c)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2(3)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2A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9(4)條  
《實習律師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 J)第 20(1)(b)條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章 )第 54(1)條中的但書第 (f)(ii)段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章，附屬法例D)第 21(1)(c)條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章，附屬法例D)第 21(1)(l)條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章，附屬法例D)第 21(1)(n)條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 )第 15(1)(c)條  
《區域法院規則》 (第 336章，附屬法例H)第 62號命令第 1(1)條規則  
《 1997年法律服務立法 (雜項修訂 )條例》 (1997年第 94號 )附表 2第 2(1)(b)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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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s)"的中譯本為 "代言人 " ⎯⎯  附件 2 
 
《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第 7章 )第 4(5)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2條  

 
 
"Advocate(s)"的中譯本為 "代訟人 " ⎯⎯  附件 3 
 
《國際組織及外交特權條例》 (第 190章 )第 4(1)條  
《聯合國》 (第 190章，附屬法例H)第 15條  

 
 
"Advocate(s)"的中譯本為 "出庭代言人 " ⎯⎯  附件 4 
 
《 1995年服務提供 (隱含條款 )(豁免 )令》 (第 457章，附屬法例A)*第 1條  

 
 
"Advocacy"的中譯本為 "代訟 " ⎯⎯  附件 5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第 27(4)(b)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10條  
《大律師 (資格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E)第 12(1)條  

 
 
"Advocacy"的中譯本為 "出庭代訟 " ⎯⎯  附件 6 
 
《認許及註冊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B)附表表格 4中的聲明 (a)部第

7(7)段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章，附屬法例D)第 21(3)(a)條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章，附屬法例D)第 21(5)(b)(i)條  

 
 
"Advocate(s)"的中譯本為 "訟辯人 " ⎯⎯  附件 7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9(1)(a)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9(2)(a)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9(2A)(c)(i)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9(3)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1)(a)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1)(b)(i)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2)(a)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2)(b)(i)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3)(a)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3)(b)(i)條  

                                                 
*  該命令並無加入有關 "出庭代言人 "的修改版本。政府當局回應本部查詢時同意
在根據《法定語文條例》 (第 5章 )第 4D條作出的下一個命令中，以 "訟辯人 "取代
"出庭代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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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4)(a)條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37AA(4)(b)(i)條  
《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章 )第 4(3)(a)條  
《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章 )第 4(3)(b)(i)條  
《勞資審裁處條例》 (第 25章 )第 4A(1)(a)條  
《勞資審裁處條例》 (第 25章 )第 4A(1)(b)(i)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5AA(1)(a)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5AA(1)(b)(i)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5AA(2)(a)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5AB(1)(a)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5AB(b)(i)條  
《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第 5AB(2)(a)條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 )第 5(1)(a)條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 )第 5(1)(b)(i)條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 )第 14AA(1)(a)條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 )第 14AA(1)(b)(i)條  
《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 (第 338章 )第 4AA(1)(a)條  
《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 (第 338章 )第 4AA(1)(b)(i)條  
《死因裁判官條例》 (第 504章 )第 3AA(1)(a)條  
《死因裁判官條例》 (第 504章 )第 3AA(1)(b)(i)條  

 
 
"Advocacy"的中譯本為 "訟辯 " ⎯⎯  附件 8 
 
《大律師 (認許資格及實習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AC)第 5(2)(e)(iii)
條  
《大律師 (認許資格及實習 )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AC)第 16(1)條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 )第 87(d)條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7年 7月 17日  




































































































